
学报编辑部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与信息发布制度

第一条  日常信息管理规范。

（一）栏目分工。

为了及时更新各栏目的信息，保证发布的信息不违反保密规定，

信息更新由各责任编辑采集，经编辑部副主任审核签字后报编辑部主

任审核，再由网站管理员编辑成文传送至网络服务器。

    （二）信息采集。

采集与发布的主要内容为学报编辑部新闻、工作动态、编辑政

策、业务措施、培训安排、作者反馈、行业信息等。

    （三）上传信息审查。

1、网站管理员不得擅自在网站上发布信息，所有信息必须经编

辑部有关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才能发布。

2、上网材料必须是已正式对外公布的文件或资料，未正式对外

公布的资料不得上网发布。

3、发布前必须对非直接转载的信息和本部门自己整理的信息作

5次校对，确认无误后才能上传。

4、信息发布按流程运作：提交初审（执行编辑、责任编辑或网

管专员）→编辑部副主任复审签发→编辑部主任终审签发→网站管理

员上传发布。

5、信息提供时间:各执行编辑、责任编辑和网站管理员的信息



提供时间为:每个月可提供信息 2 次,每次提供信息时间在 15 日之前

和 30 日之前。

6、信息发布时间:网站管理员采集材料并修正定稿后,一经审批,

及时发布。

第二条  上传信息质量要求。

    （一）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上传信息应注明信息来源，严格审核程序，对于来源不明、内

容不准的信息不予上传。

    （二）确保信息的时效性。

各部门应将最新信息及时更新，避免过时信息上网。

（三）确保信息的适用性。

应着重开发与本编辑部管理与业务工作以及事业发展密切相关

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上网。

第三条  上传信息的更新。

    （一）各栏目信息必须要定期更新。

（二）定期检查网站上互动相关的信息，及时作出回复。凡违反

法律法规、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碍社会治安和有伤风化、带有

广告性质的留言应马上删除。

    （三）网站管理员对网站上的项目和内容负责，所有网页上的图

片和文字应符合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要求，在发布之前必须认真审

阅，确保内容和文字的正确性。

    （四）编辑部基本信息和概况每年至少更新一次。



第四条  网站技术责任

（一）网站设备由网站管理员统一维护、管理，编辑部也可指派

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经常检查设备的运转情况。

（二）网站所用的 WEB 服务器托管在吉首大学网络信息中心所属

机房内，并通过其提供的网络端口与外界进行信息联通，网站管理员

应协助网络中心有关技术人员经常监视服务器运行，以保证网站的安

全和稳定。

（三）网站安全管理由网站管理员负责。管理员（可会同服务器

受托管地）应定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及时修补，防止各种非法入侵，

确保数据的安全。

（四）定期做好数据备份，以便当系统意外崩溃时可以尽快恢复，

备份数据的保存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操作。

第五条  安全保护

（一）网站管理员应做好资料及数据文件等的备份保存及保管工

作。

（二）未经编辑部负责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增加、删除或修

改网站的项目或内容。

（三）网站管理人员要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认真履行安

全管理职责，妥善保管密码，对因违反规定而导致的安全事故，要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  任何人不得利用编辑部网站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

列信息：煽动抗拒、破坏宪法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法规实施



的言论。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正常工作秩序。有损学

校形象，不利于编辑部健康发展的和其它违反编辑部管理制度的言

行。网管人员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或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要及时删除

并作记录，并向编辑部负责人报告。

（五）编辑部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检查，会同有关部门追踪和调

查通过计算机网络的违法或违规行为，对所发现的问题做出详细记

录，提出改进意见，存档备查，并上报主管领导。

第六条  保密制度

（一）网站信息的采集、发布应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公布

的所有信息应按程序做好审批工作。

    （二）网站所发布的信息实行“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信息

采集者在信息递交到审核人前应先确定该信息属于可公开的内容，公

布该信息符合有关保密规定。

第七条  本制度自制定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

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

2014 年 7月 1日修订


